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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信仰）—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日前正式发表了一九九九

年世界和平日文告。文告中要求全体基督徒、政治领袖、各宗教界及

所有善心人士坚定地捍卫人权，遵循人权的不可分割性与普遍性，视

其为跨世纪之交维护人类和平的唯一道路。教宗在纪念一九九九年世

界和平日的文告中，特别提到了五十年前发表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一值

得纪念的历史性文件。教宗曾在他当选后发表的第一篇通谕人类救

主中写到：“当人类所有的权利得到全面贯彻时才会实现和平；而暴

力只能引发战争”（人类救主，1）。教宗始终在竭尽全力试图使全

世界认识到：“当人权被忽视和践踏、当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

上时，便会不可避免地埋伏下动荡、反抗与暴力的基因”（文告，1

）。 

 教宗在职二十年来，不断地向全人类发出禁止践踏人类尊严的呐

喊，文告中对此作出了高度概括；而同时这也是本世纪所走过的艰难

历程留给全人类的教诲。“马克思主义、纳粹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

换言之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种族本位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的泛滥

”“在本世纪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文告，2）。 

 为此，教宗再次为人权的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向全人类发出呐喊

。就普遍性而言，近年来，许多亚洲（中国、马来西亚、缅甸）及非

洲地区国家都表示尊重人权应根据地区文化与政府各自不同的方针

付诸实施。而教宗在文告中重申指出，在认可“合法的文化与政治差

异”的同时，人权应“遵循普天下全人类所共同制定的基本原则”（

文告，3）。 

 不可分割性旨在强调在贯彻落实中的整体观念，不应有所偏离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一种权利都不应被忽略”（文告，2）

。为进一步明确这一点，教宗列举了在当今社会中特别为暴力行为所

践踏的权利。 

 文告中指出位居人权之首、也是最基本的便是生命的权利。“自



始至终，人类的生命都是神圣的、不可践踏的”（文告，4）。教宗

强调，生命权利的不可分割性是维护“未出生胎儿……，新生婴儿，

特别是幼儿”权利的重要保障，同时它确保了残疾人回归正常社会生

活的发展，并给予病苦者与老年人关怀照顾（文告，4）。近年来，

这一问题得到了特别的重视。世界卫生组织于去年强烈谴责了某些国

家杀害婴儿的行径，并同联合国其它机构一道共同参与反对亚非等国

控制出生率的政策。 

 遗传工程研究的伦理学价值也是生命权利的体现。目前，迫在眉

睫的是反对“任何形式的侵犯生命权利现象，如贫穷、武装冲突、毒

品及武器贩卖……；危害生态平衡、破坏自然环境”等犯罪现象（文

告，4）。教宗呼吁采用一切和平手段反对走私武器、贩卖毒品等违

法活动，并提请环保学家推动和维护生命权利的全面发展。令人费解

的是，有人为飞禽走兽的命运奔走呼号，而对侵犯人类生命权益的堕

胎、安乐死以及控制遗传工程的行为却置若罔闻。 

 宗教自由是人类的又一基本权利，宗教有助于形成世界观并决定

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权的中心环节”。宗教自由除是指每一

位信徒无论在公开场合还私下都有权表达自己的信仰外，教宗还特别

强调指出人类有权利彼此交流各自的信仰；痛斥那些禁止“举行宗教

祭祀礼仪”（文告，5）、举扬某种宗教而排斥其它宗教以及制造宗

教歧视活动的国家。亚洲及非洲的某些伊斯兰国家在这方面存在着严

重问题。文告中还谈到了由于不同民族与宗教信仰人民之间的差异所

导致的世界紧张局势，并重申指出许多宗教人士，如达赖喇嘛等“永

远不能从宗教教义上为他们采用暴力手段的作法找到辩解的理由，更

不可能推动真正宗教情感的增进”（文告，5）。 

 教宗在文告中还强调了人类参与民主进程的权利。“而存在于社

会中的私欲与腐败现象常常将其应产生的效应扼杀”；在国际社会中

，一些国家参与决定有关世界未来重大决策的权力被剥夺充分反应了

这一现象。教宗提到，“一些经济问题”仅在“有限范围内”进行讨

论，“国际社会的政治和金融命运掌握在极少数国家及势力强大的财

团手中”，严重威胁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正常发展（文告，6）。文

告中旨在强调西方七国（另加日本）首脑会议，世界银行发展中的政

治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经融危机上的重大失误等是以上问

题的集中体现。 

 少数民族问题是严重歧视人权的“特别表现形式”。教宗将这种

“种族清洗”定义为“侵犯人类的最严重罪行……，是背离人性的卑

鄙行径”（文告，7）。教宗认为国际刑事法庭“在这一点上可以为

维护世界秩序提供重要贡献”，并将其贡献逐渐推广应用到维护人类

所有权利上（文告，7）。 



 有关实现自我的权利，教宗在文告中列举了接受教育的权利、男

女机会均等的权利、贫富国家分享经济技术的权利以及工作权利等

。教宗还要求那些掌握着国家与人民政治经济命运的各国首脑们不应

只限于在紧急局势下采取行动，而应对国际形势拥有责任感，杜绝“

袖手旁观者”的态度（文告，8）。 

 有关全球范围内的团结合作问题，教宗要求重新修正自由市场机

制，再次重申在公元两千年削减贫困国家外债；有关环保问题文告中

指出：“环境问题将人类的良好生存条件视为中心”是“维护天主所

创造的世界的最佳方式”（文告，10）；文告中有关和平的权利，特

别提到了严重卷入“暴力冲突”的非洲人民。教宗为实现和平提出的

具体措施是：“停止向战乱地区国家贩卖军火”，坚持走“和平对话

的道路”。世界上有数以千计的少年儿童被卷入了可耻的战争，成为

地雷的牺牲品。为此，教宗特别强调“孩子们需要和平，他们也享有

权利”（文告，11）。 

 在最后一段中，为实现“人类的文化权力”指出了道路。教宗再

次重申人权的不可分割性和普遍性，要求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国家都应

为全球形势作出认真考虑。教宗向全人类发出了明确的警告：“如果

人类不为捍卫人权而努力，任何一种人类的权利都将无法得到保障

。一旦任凭任何一种人权遭践踏而置若罔闻，那么其它权利就会面临

遭受同样下场的危险”（文告，12）。“维护贫困者、被遗弃者以及

认识没有权力者的权利”是基督徒的特殊任务。教宗要求我们不要忘

记那些遭受饥荒与迫害的人们，为他们“大声疾呼”。“初为人母的

，岂能忘掉亲生的儿子？纵然他们能忘掉，我也不能忘掉你啊？！”

（依 四十九，15—16）教宗引用依撒意亚先知书中的章节启迪我们

，指出这才是公元大圣年三年准备期最后一年圣父年里效仿圣父的正

确道路。（1998/12/18） 


